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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汉时期，刻石布法兴起并取代铭金纪法成为法律传播的重要形式，纪法主体不仅有中央政权，也有

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其内容涵盖了田土买卖、税赋徭役、用水规章、禳盗等方面。刻石布法形式的多样性

和内容的广泛性，显示了中国古代在法律传播技术方面的进步与成熟，并对中国后世的法律传播产生深远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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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法律铭刻在金石之上，在中国有悠久的传
统，最早可追溯到殷周时期。整体来看，汉代以

前，法律的传布以铭金为主，春秋时期的铸刑书、

刑鼎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两汉时期，刻石

布法开始兴起并取代铭金纪法成为法律传播的

重要形式。不同于先秦时期，汉代金石纪法主体

不再局限于中央政权，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也是

其重要主体；传播的法律形式也不仅仅是朝廷立

法，还有不少属于地方法制。就其内容来看，涵

盖了田土买卖、税赋徭役、用水规章、禳盗等方

面，形式上也更为翔实生动，这显示了中国古代

在法律传播方式上的进步与成熟。本文拟对汉

代的金石纪法做一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

同仁。

一、金石与汉代田土买卖

目前，全国现存的汉代石刻有 ７００多处，其
中有不少涉及田土买卖等契约事由。例如，刻于

西汉宣帝刘询地节二年（前 ６８年）的西汉《杨?
买山刻石》铭文：“地节二年十月，巴州民杨?买

山，直钱千百。作业守，子孙永保其毋替。”刻于

东汉章帝建初元年（７６年）的《大吉买山地记》刻
石载：“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

地，直三万钱。”刻于东汉 １５８年的《曲阜徐家村
画像石题记》：“延熹元年十月三日，始作此藏堂，



（北）为□相，皆处□方，丞使工五万，又食九万，
并直（值）钱十七万。即（十月）廿日，成此田买

奴，以十一月七日葬妇此藏中，车马延人、龙蛇虎

牛皆食大仓。”刻于１４４年的《文叔阳食堂画像题
记》：“建康元年八月乙丑□□十九日丁未，寿贵
里文叔阳食堂，叔阳故曹史，行亭市 □□，乡啬
夫，廷？？，功曹，府文学□□，有立子三人，女宁，
男弟叔明，女弟思，叔明蚤失春秋，长子道士［司］

立［成］□，直钱万七，故曹史市□□。”１９５６年，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学者在昆明南郊塔密苴村外

路上采集到的《汉封地建石》（亦称《延光四年刻

石》），由于年代久远，其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但

据相关专家考订，汉封地建石是记事性质的石

碑，其碑刻内容为东汉安帝延光四年（１２５年）滇
池地区的一桩土地买卖记事碑刻。［１］

之所以在两汉兴起这些关于田土买卖的石

刻，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田土是最为重要的财产，

往往关乎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兴衰存亡，故而在

对待这些重要的财产交易行为时，为防对方反悔

或日后纠纷，就以刻石的形式来确认其产权的合

法性。下文即对两汉此类有代表性的刻石做一

简单介绍。

莒州汉安三年（１４４年）刻石，是买田、记田
界之四面环刻石，存 ２９０余字，字多漫漶，其
文谓：

正面：汉安三年二月戊辰□□三日庚午，
平莒男子宋伯□□、宋何、宋□□在山东禺
亭西□有田，在县界中□，元年十月中，作庐

□□田中近田，□□恐有当王道□酉，古有
分境无分民，□□等不知县图，□更有行事，
永和二年四月中，东安塞宜为，节丘民（或为

氏）相第明保发发在望等，所立石书，南下水

阳，死于伯上，□□［本］安［游］□□王纪
与莒。

左侧面：禺亭长孙着是□□□归□莒贼
曹□□仲诚，游缴徐□审，□贼曹□□吴分，
长史蔡□□，□□等古福□□上有故千□纪
冢，有北行车道，千封上下相属，南北八千，

石界□受，□□□□□，立名分明，千北行至
侯阜，北东流水。

背面：
"

别□南以千为界，千以东属莒道，

西□水□流属东安，□杀宜以来，界上平安，后
有

#

界以立石，□□□□□□事，此"

。

右侧面：壬癸□□□□□在丙子，界上□□
立冢，民无所建租，道堵界所属，给发出，更赋租

铢不□□。
该刻石记述汉安三年（１４４年）二月平莒男

子宋伯望等买田刻石划界的情形。这种做法可

追溯至西周周昭分界石。另外，近年在江苏连云

港发现的新王莽始建国四年（１２年）《苏马湾界
域刻石》，系由徐州牧为东海郡朐县和琅琊郡柜

县划分行政界域而颁刻的公示。［２］其不同之处在

于，周昭分界石与《苏马湾界域刻石》皆为官刻，

而《莒州刻石》则为私人立碑标界以明确其田产

所有权权属。

还有一类与《莒州刻石》有些类似，虽然不

是直接记载田土买卖，但也是通过刻石确认所有

权关系。如《莱子侯刻石》载：“始建国天凤三年

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
$

子良等用

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其反映西汉（１６年）莱
子国一贵族为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

$

子良为

特使，召集一百余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

动。为告诫子孙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封地，特意请

人对此事撰文立石，以资纪念。因此，这块刻石

确认其家族对分封土地的所有权，并警示后世子

孙恪守珍惜。与之类似的还有东汉《金广延母徐

氏纪产碑》，其主要记载徐氏于永寿元年（１５５
年）嫁给吏掾金季本。养一男曰恭，早卒，故“收

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广延

也不幸早逝，季本前妻有子，名曰雍直。碑文说：

“季本平生素以奴婢田地分与季子雍直，各有丘

域。”即言他们父子生前就分居异财了。雍直“蓄

积消灭，责（债）负奔亡，□□□立，依附宗家得以
苏”……他将家财花尽，负债累累，不能存立，只

好奔亡，依靠宗族苟活。而后季本、恭、广延皆

殁，徐氏老，留一部分钱财以供衣食，其余“悉以

归雍直”。大妇（金恭妻）得钱四十八万。对于此

碑，清人黄生在 《义府·隶释》认为，其乃“家庭

分析琐屑之语”。曹旅宁先生亦持此见解，认为

是一块家产析细见证碑，［３］也有确认财产所有权

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将田土买卖契约铭刻于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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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易损毁的物件之上的除碑石外，两汉还有铅

券。所谓铅券，因其所刻多以铅板为载体而得

名。① 如《王当买地铅券》记买“袁田十亩为宅，价值

钱万”；《曹仲成买地铅券》记买“冢田六亩，亩千五

百，并直九千”；《樊利家买地铅券》记买“田五亩，亩

三千，并直万五千”；《房桃枝买地铅券》记买“地一

亩，直钱三千”；《王未卿买地铅券》记买“袁田三亩，

亩价钱三千一百”；《□□卿买地铅券》记买“贾钱亩
五千五百”等，不一而足。因此，在两汉时期，实际

是镂金与刻石并存，故认为“秦以后的数朝，先是严

禁以铜铸器，继而毁器以铸钱铭金纪事的传统几乎

断绝”［４］的看法尚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现有的田土交易的金石铭文也为我们展示了两汉

契约的成立要件，以《孙成卖地铅券》为例，其文谓：

建宁元年九月戊午朔二十八日乙酉，左驭

廊官大奴孙成，从雒阳男子张伯，始卖所名有，

广德有宁罗伯田一町，卖钱万五千钱既日毕田，

东比张长伯，南比郑仲异，西尽大道北，北比张

伯柞生土著毛物皆属孙成，若有尸，男既当为

奴，女即当为婢女，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田，东

南西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仪孙龙异姓

樊元祖皆知倦约沽酒各丰。

又据《雒阳县□□卿买地铅券》：
正面：中平五年十二月戊申朔七日甲寅，雒阳

男子□□□，从同县男子申阿、仲节、季节、元节所
名有当利亭部大阳仟北高坫佰西垣冢田一町，东

西长廿五步，南北卅八步，东□东出角佰，广五步，
长五十四步，并为田五亩。贾钱亩五千五百，并为

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钱即日毕。约田中根生土

著伏财物，上至仓天，下入黄泉，悉□□冥有，当

□□□讼名有地者。时诣者，营冢长丞。营三得

甫卿，卿无适甫。卿子男胡囗、网得、元平及阿、仲

节、元节、季节，当□□□田决□不能如平，平如

故。田东比沐君谦、沐君高、沐□□。南比章延

年、章仲千、章阿囗。西比申阿、申仲节、季节、元

节。北比申阿、申中节、季节、元节。

背面：时旁人泠阿车、王伯玉、刘唐、许伯雁、

王元（辶曲）、师□金，皆知券约。矢□所这，对为

券书。沽酒各半。官钱千无六十，行钱无五十。

其他相关金石铭文虽然内容各异，但其所反映

的买卖契约形式要件大体类似，即契约中包含土地

的买受人、出卖人、价格、四至（方位）、大小、见证人

和保人、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以及标的物与款项的

交付等。有的契约中还有“有私约者当律令”的用

语，②体现了民间对于这种契约的重视程度，表明民间

根据自愿缔结的“私约”具有近乎官府制定的“公法”

的地位，“官有公法，民有私约”，其只是在调整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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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实两汉涉及土地买卖的不唯铅券，还有地券，学界对于二者之性质区分颇有争议。１９８２年，吴天颖先生发表《汉
代买地券考》一文，对所有汉代买地券均属明器之说做了全面申论，并把买地券分为甲、乙两型：早期买地券为甲型，“一

般是铅券，券文内容基本上是模仿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真实性较强，史料价值较高”；晚期买地券为乙型，“券文千篇一

律，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认为，买地券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土地实物或模型—模仿真正土地契约的甲型买

地券—纯迷信用品的乙型买地券等阶段。（见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史树青先生也说：“我
国各地出土过不少的汉代以来的‘地券’，其内容可分二种：一种是实在用的地券，多铸铅为之，上面刻上某人向某人买

地，钱地两清的券文，例如洛阳出土的房桃枝买地券。一种是迷信用物，俗称‘买山地券’，或称‘地
%

’，最初把券文用朱

砂写在陶罐上或砖上，后来渐渐的刻在砖上或石板上，例如会稽出土的杨绍买地
%

。”（见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

券考释》，《考古通讯》１９５６年第２期）但近来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进而推论所谓买地券与镇墓券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可以认知今见所有东汉买地券都是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而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买地券所涉

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所买卖的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其田亩面积、所用之钱亦仅具冥世意义，

而没有现世意义，也就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际墓地亩数及现世土地价格相对应”（见鲁西奇《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
期）。整体而言，学界比较倾向于认为地卷是随葬明器，并非真实田土交易，而铅券则相对比较可靠，故这里列举以铅券

为主。这里历史学界对于买地卷的质疑同样也适用于两汉的石刻，也就是说，石刻上的田土交易是否为实践交往中的真

实案例，其并非不言自明，故而本文此处所选两汉石刻资料中的田土买卖案例，其中部分仍可划入存疑之列。但不管这

些买地券是否为真实交易，其所包含契约的形式要件，应大体反映汉代契约的一般形态。

如《汉建宁元年（１６８年）潘延寿买地砖券》云：“有私约者当律令”；《汉光和元年（１７８年）曹仲成买田铅券》：“时
旁人贾、刘，皆知券约，□如天帝律令”。这种用语甚至沿袭到后世，如《吴神凤元年（２５２年）绥远将军买地砖券》：“有私
约者当律令”，《宋泰始六年（４７０年）欧阳景熙买地石券》《齐永明五年（４８７年）秦僧猛买地石券》均书有“分券为明如律
令”（参见张传玺《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上存在差异，在法律效力上并无明显区分。［５］

二、刻石与汉廷政令发布

汉代刻石中也保留有朝廷法令的内容，一般是

经由地方官员将与民众相关的法令刻之于碑石，以

使朝廷意志贯彻至地方基层。如四川凉山州昭觉县

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刻，其中两块石表均与政令公

布相关，石表１其文如下：
正面：领方右户曹史张湛白，前换苏示有秩

冯佑转为安斯有秩，庚子诏书听转，示部，为安

斯乡有秩，如书，与五官□□司马桤议，请属功
曹，定入应书时簿，下督邮李仁，□□都奉行，言
到日，见草，○行丞事常如□□，○主簿司马追
省，府君教诺，○正月十二日乙巳，书佐昌延写，

○光和四年正月甲午□□十三日丙午，越□□
太守张勃，知丞事大张□，使者益州治所下，三
年十一月六日庚子。○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
诏书听郡，则上诸安斯二乡复除□齐□乡及安
斯有秩，诏书即日□□□劝农督邮书□□李仁，

□□都奉行，勃诏□诏州郡叩头死罪敢言之，

○□□□□□下庚子诏书，即日理判也，三月十
四日丙午，诏书，太守勃行于东，大官守长常叩

头死罪敢言之，○"

使者益州□□□□治

□□□□言□，○高官□□诏书，即日始君迁里

□□□□"□□□等十四里，○将十四里丁众
受诏，高米立石表，师齐驱字彦新。

侧面：越□□太守丞□□奉书言，□□常□
都□□□□□光和四年正月甲午□□十三日丙
午□□□□□□大官守长常□部曲，部劝农督
邮书□□李仁，□□都□□□于诏书，书到，奉
行务□□□□□□□诏书□ □□真张湛，书佐
延主。

石表２的文字已经不可辨识，其铭文如下：
表侧文字：越太守丞

掾奉书言□□常

□都□□□□□
光和四年正月甲

午朔十三日

□□□□□
□□大官守长常

□部曲部劝农督

邮书掾李仁邛都

□□□于诏书书
到奉行务

□□□□□□□
诏书□□□真

□湛书佐延主
类似的还有东汉《诏书等字残碑》，其文谓：

碑阳：□□□诏书加□大和乃□弹约束时
忘元元受于雒阳同郎吏不□

碑阴：□左阿息令王阿犊 □杨□秦□杨阿

□ □□阿当 "

阿□ □阿护阎青坚 尹阿□ 宣
沛

" □□" □"

以上所引铭文中，除凉山昭觉县石表１与《诏书
等字残碑》因碑面残损严重难以通读之外，石表２全
文大略可解。其为光和四年（１８１年）五曹诏书石表，
具体内容涉及基层官吏的调动，免除当地民众的赋税

等事。这与《风俗通义》中“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

书，题乡亭壁”的记载相契合。石表２中的这些事务
对与当地民众来说利害相关，故而当地官员才会刻之

于石，使民知悉。这些中央法令刻石的存在，说明在

人群来往密集的通衢市集树立石碑，将中央与民众切

身相关的法令晓示于民，可能是汉代定制。［６］

税赋是中国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其直

接关系到国家机器是否能正常运转，而保证税赋的

正常上交、催缴税赋也是汉代官府的重要施政内容。

在目前可见的汉代刻石中，有些内容涉及汉代的赋

税征收事宜，如东汉光和二年（１７９年）华阴弘农太
守《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曰：

（先）谠又书言：县当孔道，加奉尊岳。一

岁四祠，养牲百日，常当充祀。用
$

稿三千余

斛。或有请雨斋祷，后费兼备。每被诏书调发

无差，山高听下。恐近庙小民，不堪役赋，有饥

寒之窘，违宗神之敬。乞差诸赋，复华下十里以

内民租田口算，以宠神灵，广祈多福，隆中兴之

祀。臣辄听行尽力，奉宣铭书。思惟惠利，增异

复上。臣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上谨按文书，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

二月，奉祠西岳华山。省视庙舍及斋衣、祭器。

率皆久远有垢。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肃。辄

遣行事荀斑与华阴令先谠，以渐缮治。

从碑文内容来看，该刻石为臣下上奏给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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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其内容涉及减免治下民众赋税等事项。其之

所以铭刻存世，可能一方面是彰显该地方官员体恤

民力，仁政爱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赋税事宜事关其

普通民众切身利益，故广而告之，使民周知。

类似的还有１９６６年４月四川省郫县犀浦出土
的簿书残碑，其文：

"

万八千□□□□□□田八亩，质四千，上
君迁王岑鞠田□□□□"

牛一头，□□□千田
五十亩，舍六区，直？？万三千，属叔长□□"

□□□□□□□□万□□□□□□卅亩，质六
万，下君迁故□"□□□□□□□□□□□五
人，直廿万，牛一头，直万五千，田□顷"

□□□□□□□五亩，贾□十五万，康眇楼舍，
质五千，王奉坚楼舍

"□迁王岑田□□，直□□
万五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

万长彦长□□□□□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
周田八十亩，质□"□五千，奴田，□□，□生，
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田

"□□元始田八□□，质八万，故王汶田顷九十
亩，贾卅一万，故杨漠□□□奴立，奴□，□鼠，
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田二顷六十

"

□田顷卅亩，质□□万，中亭后楼，贾四万，许伯
翔谒舍，贾十七万，故

"□□张王田卅八亩，质
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利，

并
"

此簿书残碑因缺乏上下文，仅是一些名目数据

的简单罗列，故而难以定性，根据《后汉书》中三次

政府查田的诏令，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此碑是汉代

为征收赋税在查田后所立的“簿书”。①

三、刻石与汉代地方法制

汉代地方官员为了治理地方，常将相关法规、禁

令刻于碑石上，并置放于闹市路途显要处，以使民知

悉。如《后汉书·王景传》载：“遂铭石刻誓，令民知

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着于乡亭”；《太平

御览·职官部五十八》载：（召信臣）“躬劝耕农，开

通沟渠，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

争”。另外，现存两汉刻石中保留了一些地方法制

的内容，如１９８３年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两次发掘出
土的汉代石刻若干，②其中的一件石碑与地方法制

相关，其碑面文字为：

……辛酉朔十六日丁酉越太守臣……

……顿首顿死罪死罪臣谨案文书……

……真利仇吴封操牛一头钱五千……

……防禁夫妻父子……

……答赐慰劳效用颁示因……

……事从□路□各……
……捉马虏种攻没城邑方□精……
……冲要为诸郡国……

……百人以为常屯……

……二百人……

……马□□□□□□宗亲……
……二乡缘此……

……队食汉民治水……

……书赐复除

……有斯叟备

路障……

……伤感郡

□□检
……使臣□曰

□□□□除斯□种
平常所……

……丁男给宅

□□□□□缮治邮
亭……

……听□□□
□慰里□□□检□
租朱利……

碑侧文字：

尚书 十二月十六日丁酉越太守 行丞事

司空府初平三年五月戊子朔廿七日甲寅越太

守下护工……礼部斯叟□事□□司□□□邛
都……

丘□□李政□郡□□□□禄亲……

９７第５期　　　　　　　　　　　　　　　　　徐燕斌：两汉金石纪法考述

①

②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对照其他碑文，认为“这一残碑不是查田后所立簿书，而是地主家庭中分家析产的

分书（或称分析单）”。（见张勋燎《四川郫县东汉残碑的性质和年代》，《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除另有说明外，以下碑刻文字皆引自刘弘《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亲□通□□□□□□□西……
碑阴铭文漫漶严重，可辨者仅４０余字，其文为：
……尸骨……夫妻父子……缮治……故遣

……复除

……集……官民……益州……其……田租

部署

……缮治……缮治……授买汉民田地……

部署坐

盟陈府君故遣……集会

因部分文字灭失，碑文通读不易，从文中“顿首

顿死罪死罪臣谨案文书”等用语来看，石碑铭文应

为地方官员上奏朝廷之奏疏；又从文中“防禁夫妻

父子”“百人以为常屯”“队食汉民治水”“丁男给

宅”等内容来看，大约为官员治理地方的方略，因为

相关事项涉及治下百姓利益，故而立碑以昭告民众。

１９５８年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也涉及地
方法制的内容，该碑刻于东汉延熹二年（１５９年），其
文如下：

［府告宛，男］子张景记言，府南门外劝

［农］土牛，□□□□调发十四乡正，相赋敛作
治，并土人

%

耒廾、 、惚，功费六七十万，重劳

人功，吏正患苦，愿以家钱，义作土牛上瓦屋栏

什物，岁岁作治，乞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

小龇，审如景［言］施行复除，传后子孙，明检匠

所作务，令严，事毕成言，会廿□府君教，大守丞
印，延熹二年八月十七日甲申起八月十九日丙

戍，宛令右丞訴告追?贼曹掾石梁，写移□遣
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拾尺，于匠
务令功坚，奉□毕成言，会月廿五日，他如府记
律令。掾赵述□□府告宛言，男子张景以家钱
义于府南门外守□□□瓦屋，以省赋敛，乞不为
县吏列长伍长小龇□□
该碑文记述地方官同意乡民张景包修土牛、瓦

屋等设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徭役之事。其内容可分

为三部分：第一段为南阳郡太守丞“告宛”人的公

文。张景“愿以家钱”包做举行立春仪式时所需的

土牛、瓦屋、栏等设施以及犁、耒、廾（草）、席（竹

席）等一切用具，并为此请求免除他家的世代劳役。

对此，郡府表示同意。第二段为宛令右丞指使追?

贼曹掾写移文书，遣张景作治“五驾瓦屋二间，周栏

拾尺”等的公文。第三段文字残缺过多，大概是

掾赵述“告宛”人的文告。

将这些涉及地方民众利益的地方法制刻于碑

石，一方面通过“勒石永禁”“勒石以垂不朽”的形

式，塑造地方官员勤政爱民的形象，并使其青史留

名；另一方面可以使得民众知悉法令内容，上情下

达，节省行政成本，便于官员治理地方。

四、刻石与汉代民间规约

在两汉所见的刻石中，还有些反映了当时的民

间规约，如１９７３年由偃师县缑氏乡南家村一农民在
村西北浏涧河岸发现的东汉《侍廷里父老覸买田约

束石券》。全文为：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覸祭尊

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

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覸。敛钱共有六万

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覸中其有訾次当给为

里父老者，共以客田借与，收得田上毛物谷实自

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为父老者，传后子孙

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覸

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也，如约

束。（下刻人名２０余）
券文记述了东汉缑氏县侍廷里左巨等二十五

户人家集资六万一千五百钱，买田八十二亩，组织

起一个叫“覸”的民间团体，并由其轮流担任基层

单位“里”的行政职务“父老”。并且对于成员的

土地使用权、继承权，以及退还、转借、假贷等也都

做了相应的规定，为了使众人遵守，故立此石券。

从这个券文来看，“覸”是由二十五户人家集资自

愿组织，其性质可将之界定为民间组织。铭文中

“覸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客田借与，

收得田上毛物谷实自给”是规定关于八十二亩土

地的具体使用及收益分配情况，即以客田的方式

借给覸中充任里父老的成员，土地上的收获则作

为覸中的开支。由此可知，众人敛钱买的这八十

二亩土地是作覸中活动经费用的。① 这些关于经

费使用的约定，就是对于“覸”这一民间组织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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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铭之于石的目的，也是为了明确各自的权利

和义务，以期不被违反。从券文的时间及内容来

看，其应属于我们较早的民间规约了。

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夏五月出土于浙江余姚
东北十里客星山村的《三老讳字忌日碑》，碑文主要

内容为东汉三老讳字忌日，其文如下：

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

宗君，癸未忌日。□□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
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谒

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

次子提馀曰伯老，次持侯曰仲雍，次子盈曰少

河。次子□□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
曰少元，子女曰餹名，次女反曰君明。三老德

业赫烈，克命先己，□□稽履仁，难名兮，而右九
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刀射，□□及所识祖讳，钦
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

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
敬晓末孙，冀□□祖德焉。
据学者考证，此碑约建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

（５２年），碑文记述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三
老”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字）和祖、父辈逝世的日子

（忌日）。“三老”是汉代掌教化的官职，“三老碑”

是三老第七孙名邯者所立，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

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知晓

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故而称之为《三老讳

字忌日碑》。从碑文的内容来看，其关于讳字忌日

的约束主要限于家族内部，颇似于家规族约。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将此刻石划入民间规

约的范畴。①

整体而言，铭金与刻石构成了殷周至于两汉重

要的法律传布形式。西汉以前，法律的公布主要是

铭金。到了两汉，随着铁器的普及等物质技术的提

高，刻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完全取代前者。

如两汉时期的铅券，说明铭金的传统在汉代仍然存

在，铭金与刻石在一定范围内并存。汉代以后，铭金

纪法再难以见于史籍，刻石仍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传

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产生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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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宗规族约是否属于民间规约的范畴，学术界向来有争论。在历史上，民间规约经历了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
的家规族约，再到以地缘的村社组织为基础的乡规村约，再到以业缘即从事一定职业而形成专业性行会组织为基础的工

商业行规的发展历程，显示了民间规约的演化轨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宗规族约划入民间规约的范围，应是恰当的

（参见刘笃才《再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北方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